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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家庭托育需求日益增加，托育供需矛盾日益加剧，面临诸多问题

和挑战。以温州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为充分满足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的需求，有必要构建共同富裕背景下温州婴

幼儿托育服务体系。要完善政策法规，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托育机构监管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加快普惠性托育机构

建设；要探索普惠性社区托育服务模式，完善配套设施，构建“育共体”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要加强育龄女性社区

权益保护，发放婴幼儿托育专项补贴，分担家庭养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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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nd the universal three-child policy, the 
demand for family childcare has been increasing day by day,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for childcare, and thus many issues and challenges have been triggered. Taking Wenzhou as an exampl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in order to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families of infants and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3,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a Wenzhou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 a government-led supervision system of childcare institution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childcare institutions by increas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clusive community childcare service model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parenting community’’ childcare service model in Wenzhou; it is also crucial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in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community, issue special subsidies for childcare, so as to share the 
cost of family upbr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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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中国

人民的共同期盼和全体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定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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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发展，作为“三地一窗口”的浙江，GDP总量

连续多年在全国位居前列。2021年6月10日，《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意见》出台，支持浙江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打

造是一个长期目标，也必然涉及不同领域的变革。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

口结构发展不均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经历了

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全面二孩政策”

再到“全面三孩政策”的重大转变。2021年6月，国

家公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体现

了国家对改善人口结构、提高生育率的高度重视。 此

外政府也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来减轻家庭生育、

养育和教育负担。早在2019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就指出：2025年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

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建立健全，婴幼儿照护服

务体系基本形成，其发展特点必将是多元化、多样

化、全方位覆盖城乡。国家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

2022年末，全国人口达到141 175万人，2022年出生

人口达到956万人，出生率仅为6.77%，中国人口出

生率降至历史新低。由此可见，虽然近年来政府不断

出台新的政策来鼓励生育和养育，但是效果却不太

理想。其中有许多现实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市

双职工家庭中，家庭承担着繁重的养育任务，家庭中

的育龄女性承担着事业发展和养育子女的双重压力，

同时很多家庭有托育需求，但却“托育无门”，重重

压力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就是要提升民生的保

障水平，回应民生期待，纾解民生之忧。共同富裕，

教育先行。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负

担，解决生育的后顾之忧关系到千家万户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只有健全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解

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需求，才能解放家庭生产力，

真正实现提高家庭经济和生活水平，从而进一步促

进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创建。

全面三孩政策出台后，从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

的角度去探索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

系的构建，就显得十分必要。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先行示范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探

索“幼有善育”新路径上，浙江承担着“探路者”的

使命，而温州是共同富裕走在前列的城市，系统研究

其婴幼儿托育的公共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以及

政府对托育服务供给现状，探究相关问题的解决途

径，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托育服务历史和现状分析

1.我国托育服务发展历史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就对托育服务的

概念进行了研究，联合国基金会将托育服务定义为

由环境原因导致家庭无法正常照管孩子，孩子们每

天都会有一定的时间与家人分开，并需要他人或机

构来辅助或代替家人履行照料孩子的责任。一般来

说，根据其提供的服务空间及主题，可将婴幼儿托育

服务分为家庭式服务、结构式托育服务和社区式托

育服务三类。相比欧美国家，我国托育服务因受到经

济水平、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发展较为缓慢。

纵观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具体如图1所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为了保证

婴幼儿的健康成长，解放劳动力，在城镇和企事业

单位大力兴办托儿所和幼儿园。到了20世纪70年代，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婴幼儿托育服务进入

缩减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为支持女性就业，政府建

立了一套面向广大劳动者的公共托育服务系统。但

到了80年代晚期，因城乡托育机构面临生源不足的

困境，一些托育机构被迫停业。当下随着中国生育政

策的调整，托育服务供需失衡，我国很多家庭正面临

着“托育无门”的困境。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

要针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

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

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2.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现状

（1）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让“幼有所育”成为国

计民生的重点。为了鼓励生育，近年来国家对生育政

策进行了调整与完善，从稳妥试水“双独二孩”到快

速跟进“单独二孩”，再到正式出台全面二孩政策，

现已进入“三孩时代”，以应对我国人口数量递减面

临的风险，完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为了

促进婴幼儿托育行业的发展，相关部门也相继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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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政策（见表1）来支持、鼓励和规范托育机

构和加快行业的发展，这表明政府发挥了对婴幼儿托

育行业的主导作用，加大各类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

力度，体现了缓解婴幼儿托育供需矛盾的决心。由此

可见，“幼有所育”已成为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

（2）托育服务供需失衡。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表明政府对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决心，但是

政策的出台却未如预期般刺激新生儿人口的增加。

自进入“全面二孩”时代后，许多家庭虽有生育意

愿，但在实际生活中却面临照料困难，特别是城市双

职工家庭，家庭承担着繁重的养育任务，家庭中的女

性更是承担着事业发展与养育孩子的双重压力。20

世纪为了解放妇女生产力，政府和企业创办了托儿

所，用以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国

组建城镇哺乳室、托儿所，农村农忙托

儿所、乡村抱娃娃组

“文化大革命”导致城市托儿所、乡村

托儿所大多自行解散

第一阶段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后期）

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期）

第三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晚期）

高峰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期）

低谷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中国托育事业发展出现小高峰，单位兴

起开办托儿所潮流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托育服务进入

缩减阶段

高峰

（20世纪70年代）

低谷

（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为支持女性就业，建立一套面向广大劳

动者的公共托育系统

城乡托育机构面临生源数量不足的困

境，一些托育机构被迫停业

“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很多家庭

面临托育无门的困境
第四阶段

高峰

（改革开发初期）

低谷

（20世纪80年代晚期）

图1 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历程

表1 近年来我国政府颁布关于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部分文件

时间 文件 主要政策

2019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

导意见》

制定了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总体要求、基本

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以及组织措施

2019年10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

理规范（试行）》
制定托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

2020年12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 积极支持普惠性服务发展

2021年1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联合中央编办综合局、民政部办公

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

明确托育机构的登记与备案管理路径，以进一步加

强规范托育机构的登记和备案管理

2021年1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
指导托育机构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科学、规范的托

育服务

2021年3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

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

2021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决定》
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开始落地与施行

2021年9月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

订版）》

首次从立法层面推动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鼓励和

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

李  虔：共同富裕背景下温州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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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改革，这类公办托儿所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

许多家庭面临“入托难、入托贵”的困境，公益性或

普惠性托育服务基本处于真空状态。2016年国家卫

生计生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

城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研究显示，有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的家庭占到89%，

但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却仅有

4.1%，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迫切需要政府和社

会提供支持。托育服务供需失衡也进一步激化托育

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

三、温州托育服务现状

1.温州市托育服务发展背景

温州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建城历史，是国务院

批复确定的东南沿海重要的商贸城市和区域中心城

市，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2023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关于命名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

范城市的通知》，决定命名33个城市（区）为第一批

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温州位列其中。

近年来，温州创新推进婴幼儿托育服务改革，瓯

海区率全省之先出台《瓯海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试点实施方案》，实施“卫生中心专业办”“社

区小区配套办”“幼儿园托幼一体办”“机关单位带

头办”“企业单位鼓励办”“社会机构市场办”六种办

托模式，初步探索出“普惠性、高质量、规范化”的

托育服务体系。2020年9月，温州市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谋

划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十年蓝图，连续四年将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项目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持续投入新

增托育机构和托位数建设。此外，温州在2023年扎

实推进育儿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成首批全国儿童友

好城市，制定出台《温州市关于加快建设育儿友好

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建立和

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

2.温州市托育服务行业发展现状

本研究团队从2023年5月开始在温州市开展3岁

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家庭需求抽样调查，以温州市

42家已登记注册并取得工商执照的婴幼儿托育机构

上下学时间接送孩子的家长作为调查对象，采取自

愿填写的方式，选取了温州市瓯海、龙湾、鹿城3个

区有代表性的托育机构入托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这3个区分别代表了温州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特

征的城区：瓯海区和龙湾区为温州经济开发区，人

口密集，以“新温州人”居多，形成了多元化的人口

结构；鹿城区则代表了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老中

心城区。研究团队在每个区内随机抽取托育机构，向

相应托育机构的儿童家长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

问卷494份，问卷有效率为98.8%。

（1）整体状况。据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统

计，截至2023年3月，全市3岁以下婴幼儿13.4万人，

全市备案托育机构884家，总计托位数3.6万余个。本

问卷选取了42家已登记注册并取得工商执照的婴幼

儿托育机构，其中公办23家，占比54.8%。以瓯海区

为例，全区共计159所公办幼儿园，除瓯海机关幼儿

园除工作日有早教班，其他公办幼儿园都没有开设 

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而民办托育机构也只招收

2岁以上幼儿。调查结果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

名额一票难求，难以满足家庭的实际托育需求。而且

温州市托育机构的规模较小，42家托育机构中能提

供100个托位以上的仅占24.56%，能提供50～100个

托育学位的仅占30.70%。再加上托育机构师资配备

不足，薪酬水平不具备竞争力及托育工作繁琐等多

方面原因，许多托育机构无意拓展3岁以下婴幼儿的

托育业务，难以满足家庭的实际托育需求。 

（2）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家庭需求。调查

结果显示，从学历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家长占

81.27%；从家庭月收入看，家庭月收入在5 000～

10 000元范围内的人数为278人，占比55.6%；家庭

月收入在10 000～15 000元范围内为123人，占比

24.6%；家庭收入在15 000～20 000元范围内的人数

为83人，占比16.6%；而家庭月收入在20 000元以上

的人数仅占2%。结合温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托

育服务情况（见表2）进一步分析可知：家长更愿意

将孩子送入公办托育服务机构，认为公办托育机构

育护照料更专业，师资更优质；同时，家长希望托育

形式多元化，认为教师最应具备的素养是热爱孩子、

热爱教育，有照顾孩子的经验则更好。

四、温州市托育服务的困境

1.相关政策制度有待完善

温州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当地存在不少针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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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务工家庭的无证托育机构，这些托育机构良莠不

齐，缺乏规范管理，大量托育机构处于无序经营状

态，卫生、饮食、安全状况难以保证。而构建3岁以

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虽

然从国家到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

但是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的开办、监管，各政府

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监督和业务指导的开展，

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了托育服务行业乱象

频发和托育服务的发展受限。同时，各职能部门权责

不清晰，监管不到位，托育服务行业经营较为混乱，

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2.托育机构缺乏资金支持

发展托育服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是目前我

国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及家庭的资金投入较少，也缺

乏经费来源的保障制度。有数据显示，对比中国与部

分国家2010年学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发现，中

国的资金投入占比仅为0.09%，学前教育仅占4%[1]。

以温州为例，90%以上的托育机构为民办机构，场地

多为租赁，前期投入和运营成本较高，再加上托位数

固定，幼儿生源不稳定，收费普惠限价以及政府对民

办托育机构支持力度不够，导致很多民办托育机构

收支不平衡，发展严重受限。

3.托育机构服务满意度偏低

对温州市42家托育机构每学期收费情况的调

查显示：收费3 000元以下的有8家（占比19.0%， 

3 000～5 000元的20家（占比47.6%），5 000元以上

的14家（占比33.3%）。72.5%的家庭认为托育机构收

费较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下年轻人工作压力

大，身上背负着房贷、车贷及育儿的经济开销，托育

费用对于他们来说太高；另一方面是托育服务行业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缺乏有效监管，再加上近年

来出现的“虐童”事件，让家长无法判断托育机构的

优劣，也不放心将3岁以下婴幼儿托管于托育机构，

宁可选择将孩子交给祖辈、亲戚或保姆在家照顾，甚

至离职亲自照料。婴幼儿托育机构“价高质劣”，进

一步导致家庭对托育机构服务满意度走低。

4.托育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目前，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求中有近

70%以上家庭表示需要托育服务并对此表达了多元

化需求。调查发现，家长更愿意将孩子送到公办托育

机构，认为公办机构师资素质较高，且价格普惠，机

构软硬件设施良好，服务内容齐全。但目前我国公办

托育机构严重短缺、托位少，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托

育要求。大部分家长认为在安全保障前提下，托育照

护是托育机构的核心内容，但是目前很多民办托育

机构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师资质量难以保障，也

无法满足家长对托育服务多元化的要求，这些都导

致托育服务供需矛盾更加突出[2]。

五、构建温州市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

系的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1）完善政策法规，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托育机

构监管体系。构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政

府是主导。政府的职责是负责托育服务领域政策规

划、调控、投入以及相关监管政策的制定来对托育行

业进行监督管理。正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将婴

表2 温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期待情况

项目 类型 人数/人 百分比/%

公办 404 81.7

家长对托育机构性质的期待 民办 58 11.8

无所谓 32 6.5

日托 403 81.6

家长对托育形式的期待（多选） 半日托 243 49.2

应急型（指托育服务机构为家长提供临时或节假日托育形式） 81 36.7

婴幼儿专业学科背景 41 8.3

家长对师资的期待（多选）
热爱孩子热爱教育 362 73.3

有照护孩子的经验 25 5.1

较强教学技能 66 13.3

李  虔：共同富裕背景下温州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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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完善相

关政策，强化政策引导和统筹引领，充分调动社会力

量积极性，大力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优先支持

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文件明确了政府的主

体责任，对部分部门的相关工作职责进行分工，却未

形成各部门的具体工作细则。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应

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托育机构的主管部门、监管部

门以及各部门之间具体的分工和职责，同时建立托

育行业监管的标准体系和评估机制，以构建科学指

导、严格监管、规范发展的高质量“保育一体化”的

托育服务体系[3]。2023年4月，温州市扎实推进育儿

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成首批全国儿童友好城市，制定

出台《温州市关于加快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建立和完善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努力打造“浙

有善育”的温州样本。

（2）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加快普惠性托育机构建

设。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为托育机构提供优惠政

策的方式，借用市场化运营，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并举的办法鼓励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或者政府购

买服务等多元化方式建设公益性或普惠性托育机构，

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民间团体参与公益性和普惠性托

育机构的建设。政府同时也应强化监管以规避市场

失灵风险，通过灵活多样的资源重组、优化来整合托

育资源，以满足广大普通收入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

求。此外，政府还要加大公共经营补助、办学补助、

教师工资补助等的财政投入和办学政策优惠力度，

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来满足托育服务的需求。

（3）协调统筹教育部门，完善托育服务师资队伍

建设。随着广大育儿家庭对托育服务需求的增长，专

业婴幼儿师资的需求也不断扩大。教师是保障托育

服务质量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大多数学前专业的

人才培养方案偏重于3～6岁幼儿教师，0～3岁婴幼

儿托育师资的培养则是短板。因此，政府可协调统筹

教育主管部门在高校完善学前教育课程体系，将其

人才培养方案扩大至0～6岁幼儿理论知识的学习，

并加强托育人才职业道德、心理健康以及师德师风

的培养；同时出台托育人员的准入标准、培训考核

和认知体系，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婴幼儿职业资格

制度，多方面保障婴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高质量素

质要求，以满足社会对托育服务教师队伍的需求。

2.更好激发社区作用

（1）探索普惠性社区托育服务模式，完善社区托

育服务配套设施。社区作为最基层的公共服务单位，

是连接家庭与社会和政府的桥梁。利用这座桥梁，政

府应多元化地探索和扶持普惠性社区托育服务模式。

一方面，为育儿家庭提供多元化的育教支持。相关部

门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通过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

在社区建立多元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点，鼓励将社

区现有的或闲置的场所和设施进行改造和完善；同

时鼓励有责任心的全职女性或身体健康的老人通过

专业职业培训参与社区托育服务点的建设，为育儿

家庭提供多元化的照护服务。另一方面，依托公益性

或普惠性社区托育服务点建设，以免费或者普惠性

价格开展托育服务，根据家庭的需求提供全日制、半

日制、小时制等多样化、多层次的托育服务。

（2）进一步构建“育共体”婴幼儿照护服务模

式。为了更好发挥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

城市引领作用，2023年6月温州再一次探路先行，综

合多级力量全新打造“育共体”婴幼儿照护服务模

式，全面推动“医疗-托育-社区-家庭”一体化共

育服务。“育共体”是以发展医育结合为宗旨，通过

“医育联盟”“医育签约”“共育驿站”“数字养育”4

个服务载体，实现医疗保健专业机构帮扶托育机构

服务内涵发展，同时托育机构通过承接社区照护驿

站，为社区家庭提供优质育儿服务和亲子活动的托

育养育服务体[4]。这种以“医疗保健+科学养育+教育

促进”为特色的新型托育模式的建立，遵循了3岁以

下婴幼儿的成长特点，同时也满足了广大育儿家庭

对托育服务的需求。

3.高度重视权益保护

（1）倡导并推动科学育儿，完善育龄女性社区权

益保护。0～3岁是婴幼儿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机，“幼

有好育”对其心育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

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主体是家庭，并且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照护仍然在儿童托育服务中

占据主导作用，因此为家庭提供科学育儿和科学养育

方法指导就显得极其重要。相关职能部门可通过开展

多形式的育儿公益活动，邀请育儿专家与家长进行

沟通交流，传授科学养育知识，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

发展。而家庭也需建立科学的育儿观念，根据婴幼儿

成长的需求，抓住0～3岁关键期和敏感期来塑造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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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亲子关系。家长需更关注社会公共托育服务，增

加对托育机构的信任，树立家庭、机构共同育儿的理

念，减轻家庭育儿的负担。此外，还需关注育龄女性

群体的社会权益保护。现代社会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

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女

性往往付出得更多。因此完善和维护育龄女性职场权

益、生育育儿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益，对构建女性生育

友好的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5]。

（2）建立婴幼儿托育专项补贴制度。当前养育孩

子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已成为制约家庭再

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为鼓励生育和完善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可加大对婴幼儿托育服

务的财政投入，针对不同收入家庭提供婴幼儿托育

专项补贴、住房补贴、税收补贴等相关财政补贴，甚

至可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的托育服务。要动员社

会力量与各类机构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以使更多家

庭能享受普惠性或公益性的托育服务。同时政府相关

部门应鼓励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为员工提供更

多的假期，如设置“父母育儿假”，让父母双方，特

别是父亲参与养育孩子的过程；为3岁以下幼儿父母

制定灵活多样的弹性用工制度与绩效考核体系，为

他们提供照护便利条件，以分担家庭的养育成本[6]。

综上所述，构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是

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共同努力，才

能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背景下温州的“幼有所育、

幼有养育”婴幼儿托育体系建设落到实处，继而推动

婴幼儿托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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